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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取消的省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不含投资领域）目录
（共１８项）

序号 审批部门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名称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处理意见 备注

１

２

省教育厅

设立民办本
科学校资产
审计

举办学历教育的民办高
等学校独立学院的审核
（包括设立的审核及《民
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发
放，招生简章和招生广
告的事前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会计师
事务所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资
产审计报告

验资报告
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
机构资格认定

《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
（教育部令第５号）、《国务院关于第
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
定》（国发〔２０１２〕５２号）

会计师
事务所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验
资报告

３

４

省国土
资源厅

矿业权转让
鉴证和公示

探矿权登记审批

《国土资源部关于建立健全矿业权
有形市场的通知》（国土资发〔２０１０〕
１４５号）、《矿业权交易规则（试行）》
（国土资发〔２０１１〕２４２号）、《国土资
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业权有形市
场出让转让信息公示公开有关工作
的通知》（国土资厅发〔２０１１〕１９号）

省级矿业权
交易机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矿
业权交易机构进行鉴证
和公示，改由省级国土
资源部门负责发布矿业
权转让公示信息并出具
公示无异议的意见

采矿权申请
范围核查

采矿权登记审批

《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探矿权、采矿
权申请资料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土
资源部公告〔２００９〕第１７号）、《国土
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探矿权采矿
权登记与矿业权实地核查工作衔接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厅发
〔２００９〕５４号）

具有设计资
质的单位

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具
有资质的测量单位出具
采矿权申请范围核查意
见，改由地方国土资源
部门委托有关机构进行
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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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批部门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名称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处理意见 备注

５

６

７

矿产资源勘
查实施方案
编制

探矿权登记审批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探矿
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
〔２００９〕２００号）、《国土资源部办公
厅关于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实施方案
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发
〔２０１０〕２９号）

具有资质的
测量单位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
制勘查实施方案，也可
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
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
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
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勘
查实施方案技术评估、
评审

开采矿产资
源土地复垦
方案报告书

采矿权登记审批
《国土资源部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
案编报和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土资发〔２００７〕８１号）

具有水土保
持、生态环
境工程等规
划设计资质
或具有从事
土地复垦规
划设计业绩
的单位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
制土地复垦方案报告
书，也可委托有关机构
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
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
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
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
现有的土地复垦方案报
告书技术评估、评审

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
编制

采矿权登记审批

《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产资源勘查登
记、开采登记有关规定的通知》（国
土资发〔１９９８〕７号）、《国土资源部
关于探矿权、采矿权申请资料实行
电子文档申报的公告》（国土资源部
公告２００７年第１２号）

具有设计资
质的单位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
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也可委托有关机构
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
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
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
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
现有的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技术评估、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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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批部门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名称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处理意见 备注

８

９

１０

矿产资源储
量核实

采矿权登记审批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编写
规定》（国土资发〔２００７〕２６号）

具有相应地
质勘查资质
的单位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
制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
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
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
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
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
现有的矿产资源储量核
实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矿山储量年
报编制

采矿权登记审批

《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
务院１９８７年发布）、《矿产资源开采
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２４１
号）、《矿山储量动态管理要求》（国
土资发〔２００８〕１６３号）

具有资质的
地质测量机
构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
制矿山储量年报，也可委
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
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
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
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
批部门现有的矿山储量
年报技术评估、评审

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治
理恢复方案
编制

采矿权登记审批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
源部令第４４号）

具有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
估资质或者
地质灾害治
理 工 程 勘
查、设计资
质和相关工
作业绩的单
位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
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治理恢复方案，也可委
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
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
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
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
留审批部门现有的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
复方案技术评估、评审

１１ 省商务厅
注册资本验
证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
设立的审批

《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
令第３０７号）

具有相应资
质的会计师
事务所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注
册资本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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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批部门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名称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处理意见 备注

１２

１３

１４

省文化厅

与演出经纪
机构经营活
动相适应的
资金证明

演出经纪机构设立的审
批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文化部令第４７号）

银行、会计
师事务所等
有资质的机
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资
金证明

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
特 别 行 政
区、台湾地
区的投资者
申请在内地
投资设立合
资、合作、独
资经营的演
出经纪机构
的资信证明

演出经纪机构设立的审
批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文化部令第４７号）

银行、会计
师事务所等
有资质的机
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资
信证明

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
特 别 行 政
区、台湾地
区的投资者
申请在内地
投资设立合
资、合作、独
资经营的演
出经纪机构
的资产评估

演出经纪机构设立的审
批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文化部令第４７号）

会计师事务
所等有资质
的机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资
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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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批部门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审批
项目名称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处理意见 备注

１５

１６

互联网文化
经营单位的
资金证明

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
单位的审批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文化
部令第５１号）

银行、会计
师事务所等
有资质的机
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资
信证明

互联网文化
经营单位的
资信证明

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
单位的审批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文化
部令第５１号）

银行、会计
师事务所等
有资质的机
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资
信证明

１７

１８

省测绘
地信局

测绘工程项
目质量检验
合格证明

乙、丙级测绘资质的审
批及发证

《测绘资质管理规定》（国测管发
〔２０１４〕３１号）

省级以上测
绘地信行政
主管部门认
可的质量检
验机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测
绘工程项目质量检验合
格证明

测绘仪器计
量检定证书

乙、丙、丁级测绘资质的
审批及发证

《测绘资质管理规定》（国测管发
〔２０１４〕３２号）

省级以上测
绘地信行政
主管部门认
可的质量检
验机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测
绘仪器计量检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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